
 

書面鑑定意見書 

 

鑑定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林明傑教授/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本人之學經歷與相關研究論

文，列如附錄 1。）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案由： 

台字第 11541 號盧恩本等 4 件聲請解釋案（如附錄 2 所示），於 109 年 11 月 3 日上午舉行言詞辯

論，邀請本人擔任鑑定人，並提出專業意見。 

 

內容： 

壹、 

本人背景為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諮商心理碩士及犯罪學博士，並有諮商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證

照（學經歷及相關論文如附錄一）。專長為性侵者、家庭暴力者、與成癮者之評估與治療，從事

台灣與美國上述行為人之輔導治療與學術研究已有 25 年。以下就 貴院秘台大二字 1090024602

號文之爭點題綱一、二、三、四、五點，提出鑑定意見如下。 

 

 

貳、本人針對各題之提出鑑定意見如下。 

爭點題綱 

一、 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第 2 項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

達反法律明確性，憲法罪刑法定原則、及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回覆： 

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第 2 項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算

是於補刑法不足以保障社會之安全之保安處分中的強制治療，其是對性侵者是否達再犯顯著

降低的一種處分，有別於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的主刑與從刑。    

根據歐美刑事政策之發展史，自 1902 年瑞士公投通過首先實施刑法與保安處分並立，

將主刑及從刑之外，為保護社會治安以補主刑從刑的不足而有保安處分(謝瑞智，19851)。我

國的刑法亦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保安處分當中有七種，強制治療算是其中一種。性侵

者的刑後強制治療，屬於保安處分，應不適用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美國最高法院對於此亦有爭議，但最後由最高法院 1997 年在 Handricks v. Kansas2 認

定「治療收容方案屬於治療而非刑罰，故不違憲」筆者建議應可比照之。 

至於法律明確性與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確實應可比照德國 2011 年修刑法 67(e)

保安監禁新制，改為「法官之裁定刑罰須另含釋放前實施是否治療收容之評估、審理、與裁

定，治療收容一次十年，每年之第九個月審理與裁定有無繼續收容之必要」3，設立期間之雙

重機制以確保實施中有足夠人身自由之保障。 

 

                                                
1 謝瑞智（1985）犯罪與刑事政策 台北：文笙 
2 Kansas v. Hendricks, 521 U.S. 346 (1997)。 
3 林明傑、鄧閔鴻（2018）美英紐德荷之性侵者刑後強制治療看臺灣之困境與出路。世新法學，第 11 卷第 2 號 195-2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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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2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之 1 第 3 項，未規定強制治療之最長期

間，是否達反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及第 23 條比例原則？    

      回覆： 

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2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之 1 第 3 項，未規定強制治療之

最長期間，因強制治療非屬於主刑與從刑，而屬於補刑法不足以保障社會之安全的保安處

分。刑後強制治療之強制性限制活動於治療處所，係為確保治療之效果，實有必要。 

關於是否違反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建議可比照德國

2011 年修刑法 67(e)保安監禁新制，改為「法官之裁定刑罰須含釋放前實施是否治療收容之

評估、審理與裁定，治療收容一次十年，每年之第九個月審理與裁定有無繼續收容之必要」
4，設立期間之雙重機制以確保實施中有足夠人身自由之保障。 

 

三、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因刑法第 91 條之 1 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而受強制治療

者，其異常人格及行為，有無治癒（矯正至與常人無異）之可能？一般而言，接受強制治療

者，需經過多長時間方能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實務上是否有受長期強制治療卻仍未

治癒者？有無強制治療以外對人身自由侵害較小之替代方式，可使加害人達到「再犯危險顯

著降低」之程度？  

  分四部份回答。 

1. 依據刑法或性侵法之規定而受強制治療者，其異常人格及行為，有無治癒（矯正至與常人無

異）之可能？ 

回覆： 

依據刑法或性侵法之規定而受強制治療者其所犯的行為為刑法的性侵害行為，若加害者性侵

對象為 13 歲以上者則犯罪心理學稱之成人性侵者，而對象為 13 歲以下者則稱兒童性侵者

（Groth, 19795）。前者並無精神醫學之診斷，而後者在精神醫學上又稱之戀童症（林明

傑，20186）。此強制治療該性侵者均目標在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而非在於治癒。實務上有

強制治療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而至今維持十餘年不再犯，但非稱治癒。況且，至今美加地區

所廣泛實施的治療取向為「以再犯預防為取向的認知行為療法」，其強調不鼓勵療法中有治

癒的概念，且需加害者學好對有高再犯危險的情況、想法、情緒、行為上來認出與改善，才

能讓自己不再犯。 

 

2. 一般而言，接受強制治療者，需經過多長時間方能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回覆： 

本題分兩方面回答。 

(1) 須接受治療之時間多久 

接受強制治療者之能否改善的變數很多，首先須案主是否願意接受輔導，並用心接受輔

導。若都願意則治療師對案主心理病理與偏差行為形成的了解是否正確，以及是否用上正確有

效的療法，因此需多久能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實在難有定論。 

 

 

                                                
4 同 3。 
5 Groth, A. N., & Burgess, A. W.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Y: Plenum 
6 林明傑 (2018)。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犯罪心理學的有效應用 (第二版 )。台北：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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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多久與治療結束須以再犯風險評估工具為依據 

一般而言，刑後強制治療中全部為高再犯危險之性侵者，再犯率會高於一般性侵者，筆者

曾於林明傑與董子毅（2004）7之研究顯示 1994、1995、1996 年全國釋放之性罪犯追蹤 7 年

再犯率為 11.3％，而 1997、1998、1999 年全國釋放之性罪犯追蹤 7 年再犯率已經降至 6.7

％。並切割出低中高再犯危險三群，追蹤七年之再犯率各為 5.5%、25.5%、及 41.7%。林明傑

等（2004）為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可用以評估靜態因子之再犯率，而靜態是指犯罪者在犯

罪過程中之手法、被害人特質、加害人之年齡與犯行數等與再犯有顯著相關之固定因素。國內

也會運用加拿大之 Static-99 靜態量表，其預測之低中高再犯危險在十五年之再犯率為 39%、

45%、52%。 

另有，動態因素是指近一年或近三個月期間，犯罪者對犯行之悔悟程度、接受輔導監督之

言行態度、居住工作與親密交往是否穩定等。 

目前國內靜態量表多用 Static-99 與林明傑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而動態量

表則多用 SONAR 之穩定與急性分數，各評估前一年與前一個月之近況。確實可根據量表而區

分出低中高之再犯危險者。筆者將之列於 

國內之再犯風險評估雖有工具，但實務上監獄與社區之評估者良莠不齊。目前決定是否刑

後強制治療由法官以書面審判，但應改由法官以開庭審視為原則，且有必要應有第三方鑑定，

如聘請此方面之學者專家。 

 

3. 實務上是否有受長期強制治療卻仍未治癒者？ 

回覆： 

未治癒應改稱再犯危險顯著仍高者，此情況確實有可能。如案主仍未能認為需要輔導、認為

輔導課程聽不下去、課程中擾亂治療師或其他參與者、情緒一直處亢奮或精神狀態不穩或心

智障礙等。 

 

4. 有無強制治療以外對人身自由侵害較小之替代方式，可使加害人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之程度？ 

  回覆： 

對性侵者的治療與監督之處遇手段，必須考量性侵者之再犯危險性。也就是再犯危險較高者，

須有較高密度的治療與監督。因法務部曾決議性侵者假釋審議應降低通過率，此將使七成性侵

者均期滿而無保護管束，將使性侵者一出獄只剩每月一兩次的輔導及警局報到。筆者認為可建

立如下之處遇階層制度。 

   

    判決主刑與從刑外須另含釋放前實施是否治療收容之評估與審判監獄刑期中之治療釋放前

評估與審判選擇三類保安處分選項之一，即二年保護管束 或 終身保護管束 或 治療收容 

 

建議一起考量現有國內對高再犯風險的精神異常者、縱火者、長期或暴力者、長期酒駕不改者

等，比照德國刑法 67(e) 「對抗性犯罪及其他危險犯罪法」修改刑法 91-1 條為如下。 

 

第 91-1 條   

                                                
7 林明傑 董子毅(2005)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TSOSRAS-2004)之建立及其外在效度之研究 亞洲家庭暴力與

性侵害期刊 第 1 卷第 1 期 頁 49-110 

 
3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及其特別法之罪、犯本法傷害罪、殺人罪、或縱火罪而有 19 條(精神

異常)或 47 條(累犯)之事由，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或終身保護管

束：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前項處分法官之裁定刑罰須含釋放前實施是否二年保護管束、終身保護管束或治療收容之評估、

審理與裁定。終身保護管束與治療收容一次十年，每年之第九個月審理與裁定有無繼續之必要 

 

 

四、 依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2 項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之 1 第 3 項，雖規定每年應進行之鑑

定，評估，但相關法律未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暨未規定每年鑑

定、評估結果，如加害人未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應經法院審查，予當事人或其委任

之代理人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此等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回覆： 

筆者認為限制人們之權利事項需法律授權，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2 項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之

1 第 3 項在加害人未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實應經法院審查，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

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至今，實務上均是由法官書面審理而未給當事人或委託之代理人到庭陳述意

見之機會，確實有待改正。筆者認為實務上部分再犯危險評估太過粗糙，有必要應請第三方公正機

構實施評估鑑定或表達專業建議。 

 

五、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1，對加害人施以

強制治療，溯及適用於 95 年 7 月 1 日刑法第 91 條之 1 公佈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之部

分，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回覆： 

筆者認為確實需考量對 95 年 7 月 1 日刑法第 91 條之 1 公佈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仍有高再犯危

險者，此不適合以刑事法官在刑期屆滿前以再裁定方式裁定治療收容。建議修法由法院刑事庭法官

以民事庭法官之名義核發民事治療收容令，每一次十年，每年第九個月審核是否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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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林明傑之學經歷與期刊論文 

1967 年生 

 

一、學歷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刑事司法犯罪學博士 （專攻犯罪者矯正諮商及危險評估）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犯罪學研究所碩士 / 諮商心理碩士 

南華大學 自然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併修社會工作課程） 

稻江管理學院營養科學系 （專長營養心理學） 

 

 

二、經歷 

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輔導官 

高雄縣家扶中心兒童保護社工員(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 

高雄少年中途之家少年輔導員(台灣更生保護會) 

國軍高雄 總醫院精神科社會工作員 

美國密西根州立傑克生監獄心理治療小組實習員 

美國密西根州 Total Health Education 社區心理諮商中心性侵者及家庭暴力者實習諮商員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北、中、南、東性侵者心理評估、危險評估及心理治療巡迴講座(88 年 4 月

及 88 年 8 月) 

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北、中、南、東婚姻暴力者心理評估、危險評估及心理治療巡迴講座(89

年 8 月及 90 年 6 月) 

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2008-2010]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前任理事長第三、四屆[2009-2012] 

中正大學教師會 前任理事長[2010-2012] 

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一屆第二屆委員 [2014-2017] 

 

三、獎勵 

陸軍總司令頒發優秀心理輔導人員獎狀 

陸軍第八軍團司令暨政戰主任頒發輔導自裁危機士兵有功獎金 

高雄縣家扶中心任兒童保護社工員時籌辦全國兒保社工員精神醫學講習營(三天兩夜)記嘉獎一支 

國軍高雄總醫院精神科社會工作員時受薦並榮獲中華婦聯會留學獎學金 

內政部 95 年全國推動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有功人員   

教育部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民核心能力課程績優課程獎：「性侵害防治教育：大學生性別平等與

健康性知識」(102 年 3 月頒發) [歡迎上網搜尋並引用] 

2016 年衛生福利部頒發紫絲帶獎及紫絲帶楷模獎 (保護志業貢獻獎) 

 

四、訓練 

陸軍心理輔導人員訓練 (36 hours) 

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社工員訓練 (24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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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州立傑克生監獄心理治療小組見習生 (720 hours) 

美加地區性侵者心理治療協會(ATSA)年會訓練 (24 hours) 

性侵者心理描繪講習(Robert Ressler, & Dr. Robert Kepple), 

病態人格檢測量表專業講習會(Dr.Robert Hare), 

性侵者心理治療講習(Dr. William Marshall,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考察密西根州,俄亥俄州,加州, 佛蒙特州之性侵者治療方案 

考察密西根州之家庭暴力者治療方案，並接受明尼蘇達州(Duluth Model) 家暴者治療訓練營(24 hours) 

波士頓 EMERGE 婚姻暴力者治療訓練營(40 hours) 

現實治療法二年訓練及現實治療師執照 

現實治療法初階與進階督導證書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第一屆督導專訓班結業  2012 年 

 

五、相關研究與著作 

陳慈幸、林明傑 (2018)。性侵行為形成原因與矯治對策。月旦醫事法報告，26，7-20 頁。 

林明傑、鄧閔鴻(2018)。從美英紐德荷之性侵者刑後強制治療看臺灣之困境與出路。世新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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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109 年 11 月 3 日言詞辯論 4 件聲請案 

編

號 

案號 聲請人 案由 

1 

 
會台字第 11541 號 盧恩本 

為妨害性自主治療案件，認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抗字

第 457 號、第 835 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刑法第 91 條

之 1 第 1 項第 1 款刑後強制治療規定，有違反憲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2 
109 年度憲二字第

16 號 
常方正 

為聲請准予強制治療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

侵抗字第 12 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22 條之 1 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 

3 
109 年度憲二字第

17 號 
曾樹城 

為聲請准予強制治療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

抗字第 884 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22 條之 1 規定，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侵害人民

人身自由，聲請解釋案。 

4 
107年度憲三字第6

號 

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刑事第六

庭良股法官 

為審理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聲療字第 4 號聲請

強制治療案件，認應適用之刑法第 91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及刑事訴訟法第 481 條第 1 項規定，有

牴觸憲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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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引用之法條 

憲法 

第 8 條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

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得拒絕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

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

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

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第 23 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刑法 

第 91-1 條   [適用民國 94 年以後犯案之性侵者]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

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

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22 條  [適用民國 94 年以後犯案之性侵者] 

加害人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經鑑定、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

預防仍無成效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送請該管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檢察署檢察官依法聲請強制治療。 

 

 

第 22-1 條   [適用民國 94 年以前犯案之性侵者] 

加害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而

不適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監獄、軍事監獄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送請該管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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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其他指定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加害人依第二十條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

無成效，而不適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

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指定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前二項之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至少一次鑑定、

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其經鑑定、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必要者，加害人、該管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聲請

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 

第二項之加害人經通知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療而未按時到場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第二項之聲請程序、強制治療之執行機關（構）、處所、執行程序、方式、

經費來源及第三項停止強制治療之聲請程序、方式、鑑定及評估審議會之組成等，由

法務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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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靜態與動態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與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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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36 歲之性侵男女童者 [首次判刑為 6 被害人(均男童)，第二次判刑為 5 被害人(3 男童/2 女童)，第

三次判刑為 4 被害人(均男童)，共 15 名(13 男童/2 女童)]。以下兩個靜態量表顯示其為高再犯危險

台灣量表顯示三、七年再犯率為 40%、41%，加拿大量表顯示其五、十、十五年再犯率為 39%、

45%、52%。   

[量表二頁之一]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        

（Taiwan Sex Offender Static Risk Assessment Scale, TSOSRAS-2005） 林明傑 Ph.D. 

案主姓名：                                        評估者姓名：                 

身份證字號：                              施測地點：[  ]監所        [  ]社區 

受害者類型：[  ]成人   [  ]13-16 歲(□家內□家外)        [  ]13 歲以下(□家內□家外) 

入監日期：    年     月     日                 期滿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及計分方法]：就個案在以下八題中所符合之項目框號內在三種追蹤期下打勾，並依照該框號右邊之數字計分，將三

追蹤期之三總分填寫於最下一列。並三總分重複寫于下頁「分數、危險分級、再犯率轉換表」之最上第二列，之後再依據

該總分在各追蹤期之再犯危險分級打勾，並可依據該表得知其平均再犯率。 

評量的題項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累積平均 

性侵害再犯率 
2.1% 5.0％ 11.3% 

1.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刑確定」

的次數(含該次)見註 4 須回推連續犯舊制 

二次 [   ] 0 [   ] 0 [   ]-1 

三至五次 [   ]+1 [   ]+2 [   ]+3 

六次以上 [   ] 0 [   ]+6 [   ]+6 

2.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何犯行次

數（不含該次） 

三次以下  [   ] 0 [   ] 0 

四次以上  [   ]+2 [   ]+2 

3.在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行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2   

4.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力行為」 
從未  [   ]-1 [   ]-2 

曾經有過  [   ] 0 [   ]+1 

5.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

少女，且小加害人 5 歲以上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1  

6.該次性犯行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   ] 0 [   ] 0 [   ] 0 

包含男性 [   ]+2 [   ] +4 [   ]+5 

7.該次性犯行的被害者人數 
一人 [   ] 0 [   ] 0 [   ] 0 

兩人以上 [   ]+1 [   ]+2 [   ]+2 

8.欲評估的年齡 

未滿 25 歲   [   ]+1 

25 至 40 歲   [   ] 0 

超過 40 歲   [   ]-1 

該案主之總分 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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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二頁之二]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分數、危險分級、再犯率轉換表」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該案主之總分 5 11 11 

量表總分數之全距 0～6 -1~15 -4～17 

再犯危險分級 

與 

平均再犯率 

低危險 
[  ] 

0~1 
0.8% 

[  ] 

-1~3 
3.3% 

[  ] 

-4~ 0 
5.5% 

中 

危 

險 

[  ] 

2~4 
15.4% 

[  ] 

4-6 
20.0% 

[  ] 

1~6 
25.5% 

高危險 
[  ] 

5~6 
0% 

[  ] 

7-15 
40% 

[  ] 

7-17 
41.7% 

發

展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8 .328 .312 

ROC .767 .811 .752 

切分分二級後之 ROC[低-中

高] 
ROC .793 .665 .704 

敏感度(sensitivity)  66.6% 38.1% 65.9% 

特異度(specificity)  92.0% 94.5% 73.1% 

外

部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2 不顯著 

ROC  .763 .693 

註：(1)發展樣本為民國 83、84、85 年出獄之性罪犯，而外部樣本為民國 86、87、88 年出獄之性罪犯。

(2) 敏感度，應可稱正猜對率，即在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會再犯之比率；特異度，應可稱負猜對率，

即在不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不再犯之比率。(3)外部樣本並未做一年之再犯率追蹤。 

 

 

注意事項 

1. 本量表之定義「性侵害再犯」包括觸犯了民國 88 年以前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二百三十四條，包括強姦罪及準強姦

罪、共同輪姦罪、強姦殺人罪、姦淫幼女罪、利用權勢姦淫猥褻罪等，或是觸犯了民國 88 年以後所修訂之妨害性自主

罪章的第兩百二十一條〈強制性交罪〉至第二百二十九條〈詐術性交罪〉等罪名，且起訴者，即為有再犯性侵害犯罪‧ 

2. 本量表適用之評估對象不包括：a.因性侵害案件而獲判緩刑者。b. 兩小無猜型：性侵害案件雙方皆未成年（小於 16 歲），

且加害人對被害者之性行為是合意性行為(即被害者本身同意該性行為)。 

3. 本量表可複製使用，亦可在以下網址 http://deptcrm.ccu.edu.tw/crmmcl.htm 下載取得，但仍建議在使用前詳細地閱讀量表

操作手冊之說明 

4. 本量表完成於 2003(92)年，國內於 2005(94)年刑法大修刪除連續犯(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改為一罪一罰。因此第一題回推該舊制。如 82 年與 87 年各性侵 2 與 3 女而被判刑，則各起訴與判確

應計為 1+1 與 1+1 共 4。但若 Static-99 首題則應計為起訴 5 次與判確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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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因素九九評估表(Static-99)  [林明傑翻譯版 2013/10]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評估者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1. 以前性犯罪次數(須排除最近一次性侵害案/不包含其他犯行；若判刑確定與起訴分屬不同分數，

則以高分為準) In Static 99 [2003 revision Code book page 36]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Prior Sex Offences you first 

exclude the 'Index Offence (means most recent sex offense)'.(Hanson，個別通訊，2011 05 10)           [   3   ]                                                                             

 沒被起訴過；也沒被判刑確定                0  [須留意，加拿大是一罪一罰] 

 1-2 次被起訴；1 次判刑確定                  1 

 3-5 次被起訴；2-3 次判刑確定                2 

 6 次(或以上)被起訴；4 次(或以上) 判刑確定    3 

 

2. 以前所被判刑確定之任何犯罪行為之次數       3 個或以下    0                [   1   ] 

                                              4 個或以上    1 

3. 有無曾有「未身體接觸之性犯罪」(如暴露狂、戀物癖、打猥褻電話、窺淫狂、持有色情出版品。

注意，不含自我承認之次數)而被判刑確定者                                   [ 0     ] 

                                              沒有          0 

                                              有            1 

4. 性犯行中有無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如謀殺、傷害、搶劫、縱火、恐嚇、持刀槍威脅等)  

                                                                            [  0    ] 

                                              沒有          0 

                                              有            1 

5. 以前是否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 0     ] 

                                              沒有          0 

                                              有            1 

6.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非近親者                                            [   1   ] 

   (近親指一般法律上禁止結婚之四親等及以內之近親關係)       沒有          0 

                                              有            1 

7.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陌生人                                              [   0   ] 

 (不認識或認識未超過 24 小時之被害人即屬陌生人)            沒有          0 

                                              有            1 

8.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男性                                                [  1    ] 

                                              沒有          0 

                                              有            1 

9. 所預測的年齡是否低於 25 歲                                                 [  0    ] 

                                              不是          0 

                                              是            1 

10. 曾否與所愛過之人同居超過 2 年以上                                          [  1    ] 

                                              沒有          1 

                                              有            0                                                          

                                                                     總分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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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99 之再犯評估危險各得分群之再犯率 

  再犯性犯罪 再犯其他之暴力犯罪 

 危險等級 5 年 10 年 15 年 5 年 10 年 15 年 

0 分 低危險 .05 .11 .13 .06 .12 .15 

1 分 .06 .07 .07 .11 .17 .18 

2 分 中低危險 .09 .13 .16 .17 .25 .30 

3 分 .12 .14 .19 .22 .27 .34 

4 分 中高危險 .26 .31 .36 .36 .44 .52 

5 分 .33 .38 .40 .42 .48 .52 

6 分(及以

上) 

高危險 .39 .45 .52 .44 .51 .59 

(平均 3.2  .18 .22 .26 .25 .32 .37   ) 

註：1.本評估表之評分與性犯罪之再犯率之相關係數為 0.33。本表之性罪犯再犯基線設定為 5 年 18%，

10 年 22%，及 15 年 26%。 

    2. 全表無版權問題，評分細節及研究說明請自以下網站下載  

    http://www.sgc.gc.ca/epub/Corr/e199902/e1999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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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林明傑、鄧閔鴻(2018)。從美英紐德荷之性侵者刑後強制治療看臺灣之困境與出路。世新法學，

11(2)，195-226 頁。  另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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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者刑後治療之合憲性

林明傑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教授/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密西根州立大學犯罪學博士/諮商心理碩士

台灣司法心理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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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學經歷 [ETE

/Education Training Experience]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教授/諮商心理師/社
會工作師

 密西根州立大學犯罪學博士/諮商心理碩士

 台灣司法心理學會 理事長

 專長為性侵者、家庭暴力者、與成癮者之評
估與治療，從事台灣與美國上述行為人之輔
導治療與學術研究已有25年。

 非法律專長，而為犯罪者處遇實務專長

 著作列表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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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貴院秘台大二字1090024602號
文之爭點題綱一、二、三、四、五點，
提出鑑定意見如下

3



爭點一

 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
第2項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達反
法律明確性，憲法罪刑法定原則、及憲法第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回覆：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與第2項之規定，
算是於補刑法不足以保障社會之安全之保安處
分中的強制治療，其是對性侵者是否達再犯顯
著降低的一種處分，有別於須遵守罪刑法定主
義的主刑與從刑，故不違反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可比照美國最高法院判例Kansas v. Hendricks, 
521 U.S. 346 (1997)，認定刑後治療並非刑罰，
而是處遇(treatment)。]

4



 至於法律明確性與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確實
應可比照德國2011年(因保安監禁可一直延長到10
年甚至無期限而被歐洲人權法院裁定違反歐洲人
權公約而修法)修刑法67(e)保安監禁新制，改為
「法官之裁定刑罰須另含釋放前實施是否治療收
容之評估、審理、與裁定，治療收容一次十年，
每年之第九個月審理與裁定有無繼續收容之必
要」，設立期間之雙重機制以確保實施中有足夠
人身自由之保障

 [林明傑、鄧閔鴻（2018）美英紐德荷之性侵者刑
後強制治療看臺灣之困境與出路。世新法學，第
11卷第2號 195-226頁]

 須修改使更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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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二

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22條之1第3項，未規定強制治療之
最長期間，是否達反憲法第8條人身自
由之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

 回覆：

因強制治療非屬於主刑與從刑，而屬於
補刑法不足以保障社會之安全的保安處
分。刑後強制治療之強制性限制活動於
治療處所，係為確保治療之效果，實有
必要。

6



 爭點3-1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因刑法第91條之1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條之1規定而受強制治療者，其異常人格及行為，有無治
癒（矯正至與常人無異）之可能？

 回覆
 若加害者性侵對象為13歲以上者則犯罪心理學稱之成人性侵
者，而對象為13歲以下者則稱兒童性侵者（Groth, 1979）。
前者並無精神醫學之診斷，而後者在精神醫學上又稱之戀童
症（林明傑，2018）。此強制治療該性侵者均目標在再犯危
險顯著降低，而非在於治癒。實務上有強制治療到再犯危險
顯著降低而至今維持十餘年不再犯，但非稱治癒。

 況且，至今美加地區所廣泛實施的治療取向為「以再犯預防
為取向的認知行為療法」，其強調不鼓勵療法中有治癒的概
念，且需加害者學好對有高再犯危險的情況、想法、情緒、
行為上來認出與改善，才能讓自己不再犯。

 Groth, A. N., & Burgess, A. W.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Y: Plenum

 林明傑(2018)。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犯罪心理學的有效應用(第
二版)。台北：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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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點3-2

◦ 一般而言，接受強制治療者，需經過多長時間
方能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回覆：

 本題分兩方面回答。

 須接受治療之時間多久

 接受強制治療者之能否改善的變數很多，
首先須案主是否願意接受輔導，並用心接
受輔導。若都願意則治療師對案主心理病
理與偏差行為形成的了解是否正確，以及
是否用上正確有效的療法，因此需多久能
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實在難有定論。

8



 (2) 治療多久與治療結束須以再犯風險評估工具為
依據，且可分靜態量表與動態量表。

 一般而言，刑後強制治療中全部為高再犯危險之性
侵者，再犯率會高於一般性侵者，筆者曾於林明傑
與董子毅（2004）之研究顯示1994、1995、1996年
全國釋放之性罪犯追蹤7年再犯率為11.3％，

 而1997、1998、1999年全國釋放之性罪犯追蹤7年再
犯率已經降至6.7％。並切割出低中高再犯危險三群，
追蹤七年之再犯率各為5.5%、25.5%、及41.7%(各約
佔70%、26%、3%)。

 此確認納入監獄與社區治療確實有降低再犯率之功
 林明傑等（2004）為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可用
以評估靜態因子之再犯率，而靜態是指犯罪者在犯
罪過程中之手法、被害人特質、加害人之年齡與犯
行數等與再犯有顯著相關之固定因素。國內也會運
用加拿大之Static-99靜態量表，其預測之低中高再犯
危險在十五年之再犯率為39%、45%、52%。

9



附錄4，並以某性侵男童者為例，
顯示其為高再犯危險。

 某目前在刑後治療的36歲之性侵男女童者 [首
次判刑為6被害人(均男童)，第二次判刑為5被
害人(3男童/2女童)，第三次判刑為4被害人
(均男童)，共15名(13男童/2女童)]。以下兩個
靜態量表顯示其為高再犯危險台灣量表顯示
三、七年再犯率為40%、41%，加拿大量表顯
示其五、十、十五年再犯率為39%、45%、
52%。

 首次會判緩刑是因鑑定出錯[沒認定是戀童症]

 第二次判刑入獄因獄中沒治好而出獄再犯 [性
侵男童之戀童症再犯率極高，約4到8成，台
北監獄沒找到會治療此類之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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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Static-99量表也顯示高危險

13



爭點3-3：實務上是否有受長期強制治療卻仍未
治癒者？

回覆：

未治癒應改稱再犯危險顯著仍高者，此
情況確實有可能。如案主仍未能認為需
要輔導、認為輔導課程聽不下去、課程
中擾亂治療師或其他參與者、情緒一直
處亢奮或精神狀態不穩或心智障礙等。

14



爭點3-4：有無強制治療以外對人身自由侵害較
小之替代方式，可使加害人達到「再犯危險顯
著降低」之程度？

 回覆：

對性侵者的治療與監督之處遇手段，必
須考量性侵者之再犯危險性。也就是再
犯危險較高者，須有較高密度的治療與
監督。

因法務部曾決議性侵者假釋審議應降低
通過率，此將使七成性侵者均期滿而無
保護管束，將使性侵者一出獄只剩每月
一兩次的輔導及警局報到。

15



筆者認為可建立如下之處遇階層制度。

判決主刑與從刑外須另含釋放前實施是
否治療收容之評估與審判監獄刑期中
之治療釋放前評估與審判選擇三
類保安處分選項之一，即二年保護管束
或終身保護管束或治療收容

16



 建議一起考量現有國內對高再犯風險的精神異常者、
縱火者、長期或暴力者、長期酒駕不改者等，比照
德國刑法67(e) 「對抗性犯罪及其他危險犯罪法」
修改刑法91-1條為如下。

 第 91-1 條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及其特別法之罪、犯本
法傷害罪、殺人罪、或縱火罪而有19條(精神異常)
或47條(累犯)之事由，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或終身保護管束：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
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前項處分法官之裁定刑罰須含釋放前實施是否二年
保護管束、終身保護管束或治療收容之評估、審理
與裁定。終身保護管束與治療收容一次十年，每年
之第九個月審理與裁定有無繼續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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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點4：依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與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22條之1第3項，雖規定每年應進行之鑑定，
評估，但相關法律未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
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暨未規定每年鑑定、評估
結果，如加害人未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
應經法院審查，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到
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此等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

 回覆：
 筆者認為限制人們之權利事項需法律授權，刑法
第91條之1第2項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
3項在加害人未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實應
經法院審查，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到庭
陳述意見之機會。至今，實務上均是由法官書面
審理而未給當事人或委託之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
之機會，確實有待改正。筆者認為實務上部分再
犯危險評估太過粗糙，有必要應請第三方公正機
構實施評估鑑定或表達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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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點5：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第2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對加害人
施以強制治療，溯及適用於95年7月1日刑
法第 91條之1公佈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
之部分，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

 回覆：
 筆者認為確實需考量對95年7月1日刑法第

91條之1公佈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仍有
高再犯危險者，此不適合以刑事法官在刑
期屆滿前以再裁定方式裁定治療收容。建
議修法由法院刑事庭法官以民事庭法官之
名義核發民事治療收容令，每一次十年，
每年第九個月審核是否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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